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

置

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聚鑫东路 599 号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工

项目名称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铁合金冶炼生产线项目

项目简介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铁合金冶炼生产线项目年产硅锰合金 6万吨。锰硅合金的生产过程由原料储存、备料、

熔炼、浇注、破碎、精整包装、质量检测及装车外运几个环节组成。建设项目共有员工约 114人，车间执行三班制，

每班工作 8h，每月工作 26天。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 现场调查时间 2014年 9月 4日
现场检测人员 牛胜利、侯文志 现场检测时间 2014年 9月 4日~9月 6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

粉尘（矽尘）、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噪声和高温。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1）精整工、拉料工、卸料工、出铁水工所接触的个体粉尘浓度均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2）精整工所在的成品料堆旁、铲车司机所在的原料堆场、出铁水工所在的熔炼炉一层出铁水口、拉料工所在的熔

炼炉二层上料口、中频炉上料工所在的中频炉旁、废气处理巡检工所在的废气处理器处的定点粉尘浓度均不符合《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3）小熔炼炉出铁水口、大熔炼炉出铁水口和废气处理器旁的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短时间接触浓度及

8小时时间加权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4）铲车司机所在的原料堆场、出铁水工所在的熔炼炉一层出铁水口、拉料工所在的熔炼炉二层上料口、中频炉上

料工所在的中频炉处的锰及其化合的短时间接触浓度及 8小时时间加权浓度、精整工所在的成品料堆处的短时间接

触浓度均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精整工的

8小时时间加权浓度、巡检工所在的废气处理器处的短时间接触浓度及 8小时时间加权浓度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5）精整工、卸料工、出铁水工、拉料工、废气处理工所称接触的 40小时等效声级及其工作地点的定点噪声接触

水平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6）熔炼炉一层出铁水口和熔炼炉二层上料口处的高温接触水平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
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1） 该企业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高温和噪声，

且各作业地点的粉尘经过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粉尘性质均为矽尘。

粉尘关键控制岗位为：精整工、拉料工、卸料工、出铁水工、天车工；

粉尘关键控制点为：成品料堆旁、原料堆场、熔炼炉一层出铁水口、熔炼炉二层上料口、中频炉处、废气处理器。

（2）铲车司机所在的原料堆场、出铁水工所在的熔炼炉一层出铁水口、拉料工所在的熔炼炉二层上料口、中频炉上

料工所在的中频炉处的锰及其化合物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标准要求。

（3）该项目总平面布置、建筑卫生学、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基本符合《工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4）该企业防尘、防毒设施不能满足职业卫生相关要求，防噪、防高温高温设施基本能满足职业卫生相关要求。

（5）该企业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齐全，粉尘关键控制岗位（精整工、拉料工、卸料工、出铁水工、天车工）没有佩

戴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 3M型防尘口罩；出铁水工及炉前其他工种佩戴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防烫服、手套及防护面罩。

（6）现场检测期间企业未提供企业员工职业健康的体检报告，如果未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工作，应找当地具有职业健

康查体资质的机构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工作。

（7）企业的未制定针对于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中毒的应急预案、未配相应的应急救援设施。

（8）该项目未在相应的场所布置警示告知牌。该项目在成品堆场、原料堆场应布置注意粉尘、锰及其化合物的警示

标识；在废气处理、熔炼炉车间应布置注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粉尘、锰及其化合物的警示告知牌。

警示告知牌上应标明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理化特性、对人体的危害，发病或者中毒征兆及个人防护措施等。

（9）该企业能够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号）的要求，

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编制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 73号的规定，结合调查与检测的

综合分析，认为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项目。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遵循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采取了必要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通过运行期间现场

职业卫生调查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建设单位对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整改落实后，可以满足职业卫生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可以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规定程序上报。

补充措施及建议：

（1）在熔炼炉车等粉尘较大的地点应布置相应的抽排风扇；

（2）原料堆场及生产车间的路面要经常洒水，避免车辆在运行过中产生扬尘，

（3）上料等工序尽量采用机械化的作业方式，避免人工接触

（4）按照《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的要求做好个人防护用品的维护、保养工作。

（5）为精整工、拉料工、卸料工、出铁水工、中频炉操作工、成品堆场叉车司机、天车工各接尘岗位人员配备 3M
防尘口罩并定期更换，加强管理，督促、指导工人正确佩戴和使用，并应在今后的购买个人防护用品时在有资质的

供应单位购买；并向供应商索取质量检测报告、安全许可证和安全标志证书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证书。

（6）为出铁水工和拉料工的各工种配备防烫服、防护面罩及高温作业手套。

（7）为所有在厂区内作业工种配发安全帽并监督其使用。

熔炼炉应加设机械通风措施，其通风风量应能够有效的降低车间内锰及其化合物浓度及粉尘浓度。在车间附近布置

休息室，休息室应位于生产车间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侧并保持一定距离，在休息室内应布置有相应的采暖装置。

（8）精整工长期弯腰作业，有可能引发慢性软组织损伤、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颈椎病等，在体检项目中应增加相

应的体检项目，并适当缩短作业时间，增加休息间隔。

（9）建立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维修记录并存档保管。

（10）建立职业危害防治经费保障及使用管理制度，加强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投入。

（11）对新上岗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的作业；对一线生产工人应每年组织到具有职业健康查体资质的机构进行相应的体检，对于职业健康查体的结

果应及时对本人进行告知，对发现有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病者应妥善处置。

（12）该项目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应由具有相应职业卫生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每年一次的职业卫生检测工作，检测报

告存档并根据检测报告中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的地点进行相应整改。

（13）应建立职业卫生申报制度并及时向当地安监部门申报

（14）定期组织职业健康培训工作并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培训记录。



（15）该项目在成品堆场、原料堆场应布置注意粉尘、锰及其化合物的警示标示；在废气处理、熔炼炉车间应布置

注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粉尘、锰及其化合物的警示告知牌。警示告知牌上应标明所接触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理化特性、对人体的危害，发病或者中毒征兆及个人防护措施等。

（16）企业应制定针对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的中毒的应急救援制度，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并制定应急救援预

案。

（10）对于上料等工序尽可能的进行工艺改进，增大机械化作业范围，避免人员直接接触生产性粉尘。

（1）按本报告提出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补充措施，及时对该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不断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确保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贯彻落实，持续优化改进职业病防护设施，保护

劳动者身体健康，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3）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项目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

年进行 1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主体设备运行情况不清楚，检测时炉子运行台数不清，关联影响要进行分析。

（2）危害因素中确实二氧化碳的分析。

（3）删除施工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4）明确评价结论能否满足法规要求。

（5）补充确实的法律法规。

（6）补充措施及建议要明确、可操作性，根据具体岗位提出具体处置措施并提出整改方式。

（7）针对项目识别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按划分的评价单元提出个人防护用品的复合型并列出个人防护用品名称。

（8）按照安监局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要求书写各章节。

（9）评价依据 12条，水泥内容是否使用。

（10）核实地理经纬度。

（11）项目缺少 12500KVA电热炉的运行情况。

（12）F11.9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表述不清楚

（13）职业病危害因素来源分析不全面。

（14）评价结论中防护用品不齐全，缺什么。



（15）核实电熔炼炉车间的层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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